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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陸軍第八軍團二○三旅

班長柳姓下士自殺案

調查委員
賴振昌、葉大華

111年3月29日



調查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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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第6屆第7次會
議推派派查。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蘋果新聞網



案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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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柳下士於109年11月12日17時33分許，經
同連蔡○○下士發現於臺南大內營區個人寢室內
以棉繩自縊。



柳下士203旅職務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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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3柳
下士入伍

步五營兵器連

• 柳下士轉服志願士兵

108.1.8

柳下士職缺調整

• 108.6.1-6.30、108.8.1-11.1
• 支援軍團趙老師任務

108.10.16

108.11.25

教育班長訓練

109.1.17

結訓晉任下士

109.1.31

任教育班長
調整至步三連

步五營
步三連

步五營步一連

109.5.17

調整至步二連

步五營步三連

幹部反映柳下士時
常心情不佳，營長
詢問後調整連隊

步五營步二連



本案意見重點

軍中人

權提升

改善軍中

管理文化

落實軍士

官兵代理

人制度

國軍基層士

官兵自傷及

退場比率均

高，待詳究

穩定國軍招

募員額及尊

重個別人員

服役意願

精進軍中

自傷案件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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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士自縊前重要事件
⚫ 109年3月1日：

⚫ 柳下士受測國軍身心狀況評量表，結果為「尚需關懷
群」，惟單位僅有一次晤談紀錄，並未每週對柳下士
實施晤談。

⚫ 109年5月：
⚫ 柳妹結婚時柳下士請假恐有困難，致需柳下士親屬聯
繫立法委員及前國防部監察官介入協助，方使柳下士
順利參加柳妹婚禮。

⚫ 109年5月18日：
⚫ 二○三旅心輔官給予單位建議「柳下士個性內向，且
屬內歸因人員，較常責備自己而不會怪環境或別人，
建議此類人員犯錯不要責備，要用講的或慢慢教，避
免因大聲斥責而讓個案將內疚感受往心裡去，造成心
緒低落；另請單位加強輔考，並注意柳下士調整單位
後適應狀況有無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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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7月：

⚫ 發生蘇連長要求柳下士自費修繕推車輪胎一事。

⚫ 109年10月：

⚫ 發生蘇連長要求柳下士自費修繕配膳臺一事。

⚫ 109年11月10日：

⚫ 蘇連長因班兵請假一事責罵柳下士。

⚫ 109年11月11日：

⚫ 軍團招募員甄選臨時經通知取消。

⚫ 109年11月12日17時30分：

⚫ 柳下士經發現於寢室內自縊身亡。

柳下士自縊前重要影響事件



調查發現(軍方、家屬事件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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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軍 方 家 屬

柳妹結婚請假 柳下士因經濟議題未
請假

地點在台南，無經濟考
量

自費修繕推車輪
胎

蘇上尉坦承用語不當，
原意圖使柳下士記取
教訓

推車輪胎最終由士官公
基金支出，有否違反採
購規定

自費修繕配膳檯 蘇上尉要求柳下士負
責完成修繕回報

蘇上尉要求限期完成，
柳下士以為要自購

士官幹部敏感度
不足、柳下士有
退伍念頭

連隊長官有詢問柳下
士服役意願，並鼓勵
其以家庭經濟考量

109年7月30日起柳下士
大兵日記即無批閱紀錄、
109年8月30日至案發都
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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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 柳下士妹妹結婚無法請假

• 國防部相關人員陳稱柳下士因經濟考量而未向單位

請假參加柳妹婚禮。

• 經洪營長瞭解後，請馬連長協助柳下士參加柳妹婚

禮。

• 本院詢問柳下士姊姊：妹妹的夫家到我們家往返只

要10分鐘，我聽到（國防部的說法）的時候覺得沒

辦法接受。營長說是因為經濟議題，我們（妹妹婚

事）就在台南就近辦理。他平常回家都只要騎摩托

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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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 蘇連長要求柳下士自費修繕推車輪胎

• 蘇連長為使柳下士記取教訓，要求柳下士自費修繕

輪胎。後來輪胎修復是由上士及士官長支付，施姓

士官長亦命柳下士將自費購買之輪胎退款，縱不論

柳下士是否有將輪胎退款，惟蘇連長曾要求柳下士

自費修繕推車輪胎及幹部自行出資支付公務裝備修

復費用，均違反國軍採購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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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 柳下士休假期間疑遭部隊召回處理公務

• 柳下士於109年11月6日至12日休假期間，遭長官及同仁

多次聯繫，致須返回營區處理公務。

• 陸軍二○三旅門禁紀錄顯示異常，無從得知柳下士實際進

出營區情形。

• 二○三旅除無依照規定落實國軍休假代理制度外，蘇連長

自行律定所屬人員回報措施，並無確實落實代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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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 柳下士自費修繕配膳臺

• 蘇連長因查柳下士未將電源關閉，致加熱棒燒壞，
故要求留下事負責完成修繕回報。

• 施姓士官長表示，柳下士有問要去哪買電熱棒，但
我跟柳下士講電熱棒太貴了，一支要800元，我來
想辦法，後來因為營部連有一口配膳檯沒有在使用，
裡面還有堪用的電熱棒，所以把它拆下裝到連上的
配膳檯使用，最後柳下士沒有花錢去購買電熱棒。

• 連上配膳檯雖以拆勘品方式修復，惟蘇連長僅要求
柳下士依限完成修繕回報，未明確指示如何修繕，
致柳下士以為須自費購買電熱棒，遂向施姓士官長
詢問何處購買，並請翁下士代為購買，顯見蘇連長
下達命令方式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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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 109年11月10日柳下士疑遭蘇上尉斥責

• 柳下士建制班兵張員於因感染性腸胃炎住院，欲領取結訓令

及證書，再繼續返回醫院治療，囿因未結訓生效，柳下士逕

向李姓輔導長（10日任該連主官）協請開立4小時假單，俾

利張員領取相關結訓文件後，繼續返回醫院治療。柳下士未

向蘇連長報告，致遭蘇連長去電斥責柳下士，俟柳下士返營

後，蘇連長再次對柳下士觀念溝通與輔導晤談。

• 柳下士同行參加招募員甄試王下士表示，當日在洗衣店期間，

柳下士接獲蘇連長來電通話，柳下士因處理訓員住院一事遭

蘇連長斥責，通話完畢後柳下士曾對王下士表示「有想自殺

念頭」，當下王下士即先行勸導，後續柳下士心情趨近平穩。

• 蘇連長認為柳下士縱已向其代理人(輔導長)報告班兵開立假

單，仍應事後向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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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 心理輔導及自殺防治措施並未落實相關規定

• 柳下士施測身心狀況評量表結果曾為「需中高度關懷群」、

「尚需關懷群」，且施測官兵生活狀況重複檢核表，結果為

「需中度關懷群」，惟單位卻未依上開規定，由主官（管）

至少每2週對柳下士定期關懷面談和完成紀錄、並實施BSRS-

5（簡式健康表），亦未按時批閱大兵手記，致無法掌握柳下

士心緒，顯有疏責。

• 另，屬「尚需關懷群」卻實施「官兵生活狀況重複檢核表」，

顯見該旅所屬心輔人員對於施測流程不熟稔，致實施情形顯

有疏漏，該部亦須確實督導所屬加強改善。



15

15

調查發現
• 柳下士疑有退役想法查證情形

• 施姓士官長表示柳下士曾於8月份提出退伍想法，經其瞭解及

分析渠經濟、家庭狀況等因素，同時考量幹部培養不易及愛

惜人才而予以挽留，柳下士亦表達「我願意再試試看」之話

語，囿於柳下士表述對於辦理不適服退場機制之想法尚在考

慮中，故請施姓士官長先不要聯繫親屬，以避免讓家人擔心，

惟施姓士官長並未將柳下士表述內容填註於人員考核表。

• 本院詢問柳下士姊姊，「我們家裡的人都說想退，8月底有和

哥哥說我還是想要退伍，我即將要面對繳交罰金，如果我真

的退我會好好面對，還錢給國家，8月份就這樣。我們全家都

認定他預備要退伍了，我11月9日時我還通電話，還問他之

後的想法，預定1月份退伍。趁這時候跟我談就業的想法，他

想要回家和爸爸操作機械的工作，他是對未來有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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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階級 人數 比率

中校 3 3.1%

少校 4

上尉 6 14.8%

中尉 13

少尉 14

士官長 6 2.7%

上士 15 28.3%

中士 21

下士 27

上兵 29 46.1%

一兵 26

二兵 48

科技聘僱 2 4.9%

雇員 3

聘員 1

學生 5

總數 223

國防部歷年自傷人數依據階級分析
(2011至2021年)：

資料來源：國防部，本院整理。

國 軍 近 3 年 「 申 請 退 場 機 制 」 統 計 表

區分 軍官 士官 士兵 合計

總計 282 511 7,316 8,109

國軍近3年「申請退場機制」統計表

資料來源：國防部。

「士兵」階級約佔近3
年申請退場軍士官兵之
九成。且近10年國軍
自傷案件中「士官兵」
即佔所有案件的七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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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 國防部允應正視部隊內部管理機制、心
理輔導措施及自傷防治措施等不足情形

➢ 經本院調查，陸軍二○三旅內部管理機制、心理輔
導措施及自殺防治措施均有待提升、單位與親屬連
繫情形流於形式、士官幹部敏感度不足等情，均核
有疏失，國防部允應謀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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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 國軍士官兵休假期間回報制度有待檢討

➢ 陸軍二○三旅門禁紀錄顯示異常，無從得知柳下士
實際進出情形，該部認應檢討。

➢ 109年11月10日因柳下士於同日未依時任蘇連長口
頭律定向其報告班兵開立假單一事，遭蘇連長責罵，

上情皆屬柳下士休假期間，卻仍然持續進行公務，
顯未落實代理人制度。

➢ 蘇連長事發當時認為柳下士縱已向其代理人(輔導
長)報告班兵開立假單一事，仍應事後向其報告，
按其事後改稱柳下士已盡其所能，足見其亦有疏責。
二○三旅就軍官、士官及士兵休假期間代理人制度
未能確實落實，單位主官（管）要求屬員執行單位

回報作法與現行國防部規範代理人制度顯有不同，
國防部允宜就相關管理措施積極研議檢討，並應究
責本案相關失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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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近年國軍「士兵」申請退場及「士官兵」自傷
比率均高，國防部應儘速檢討相關制度
➢ 柳下士甫入部隊迅即經歷多次單位轉換，新進士官
養成不易，本職學能尤為重要，多次環境調整不僅
考驗新進士官適應能力，亦挑戰幹部的領導統御能
力。國防部稱柳下士曾於109年8月向上級長官表達
有離開軍旅的想法，經幹部約談後，柳下士改變退

伍想法，此情與柳下士之姊表達柳下士於109年11
月仍未改變退伍之想法明顯相佐；

➢ 國防部雖訂定國軍退場機制，然柳下士對退場機制
理解及感受與基層幹部接受訊息顯有落差，且單位
未確實與柳下士家屬聯繫。此情，國防部應謀求改
善，確實瞭解軍官、士官及士兵服役情形，尊重人
員各別服役意願、明確宣導並落實國軍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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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續)：

➢近年國軍「士兵」申請退場及士官兵自傷
比率均高，國防部應儘速檢討相關制度
➢ 又查近年國軍軍士官兵各級自傷及不適服退場人員

數據顯示，「士兵」階級約佔近3年申請退場軍士

官兵之九成。且近10年國軍自傷案件中「士官兵」

即佔所有案件的七成五，國防部允宜詳究原由，妥

適協助士官兵任職及退伍，以確保我國防戰力穩定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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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本案柳下士於109年3月起陸續經歷多起影響其身心重

要事件，早有徵兆，陸軍二○三旅卻屢錯失關鍵介入

協處時間點，致使遺憾發生，國防部對於察覺軍官、

士官及士兵環境、身心狀態轉換之危機評估顯有不足；

➢ 本院諮詢專家表示：「……自殺成因為多重因素。針對特殊風險、心理計量工具，人的壓力反

應是動態的，壓力指數和相對應要落實沒錯，適應不良士官兵調單位時、銜接階段往往是風險

最高的時候。」

➢國防部就本案調查報告呈現仍多回應個別性議題，誠

如該部所述，宜就系統性問題納入自傷風險管理，防

範自傷事件於未然。

➢ 國防部復函資料指出：「自傷問題，多半朝分析自傷者的徵兆、心理失序、行為動機及生活適

應等心理學的探討觀點，偏重官兵個人行為警訊的發掘與事後處遇。相反的，對著重預先衡量

「風險管理」角度，進而提出管控機制，則少有著墨，應可研究「自傷風險管理」之可行性，

著重於自傷事件之事前防治，而非事後檢討，俾有效減低自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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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續)：

➢另查目前軍中雖有心輔官編制，但須面對為數眾多之
軍官、士官及士兵，且對精神疾病之判斷及診療，仍
須由專業之精神科醫師進行。國防部允宜引入外部專
業輔導及精神醫療資源，建立轉介機制，庶免憾事一
再發生。
➢ 本院諮詢專家表示：「職場內是否可以落實EAP(員工協助方案)的方案，協助職場辨識。我想

國防部的報告說心輔的問題，很多多重問題可以被預防的，更核心重點在於組織文化、落實

關懷文化、安全文化，純粹談增加人力是不夠的。第一線領導幹部的意識，壓力指數偵測是

動態的，比如人人有責的觀念引入。目前軍中雖有心輔官編制，但須面對為數眾多之軍官、

士官及士兵，且對精神疾病之判斷及診療，仍須由專業之精神科醫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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